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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公司决议撤销之诉担保制度一直备受争议，在实践中存在担保对象与担保数额难以确定、担保适用条件模糊等问题。本文提
出从明确担保对象、创新担保形式等方面完善股份有限公司决议撤销之诉担保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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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于 2015 年 12 月份的万科股权之争备受关注，
2016 年 6 月，就在大股东博弈的间隙，两位持股数量
分别为 10000 股和 11100 股的小股东，向法院提起诉
讼: 请求判令撤销万科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的 12 项董事
会决议。面对两位小股东的起诉，万科提出要两位小
股东分别提供 6 亿，合计 12 亿元的诉讼担保金。此案
是中国上市公司股东对股东会决议、董事会决议行使
撤销之诉中的诉讼担保金第一案。通过这个案例我们
可以看到，由于我国对此担保制度规定模糊，原本为防
止股东滥诉而设置的担保制度，反倒成为公司抵御股
东诉讼的利器。这也引起了人们关于公司决议撤销之
诉担保制度的思考: 诉讼担保的规定是否合理，能否起
到防止滥诉的效果。基于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
司的资和性与人和性的区别，本文只讨论股份有限公
司决议撤销之诉的担保制度。

一、我国现行担保制度缺陷分析
对于公司决议撤销之诉担保制度，《公司法》第二

十二条第三款规定:“股东依照前款规定提起诉讼的，
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，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
保”由于该条款规定模糊，在适用过程中产生诸多
问题。

其一，担保对象和担保数额无法确定。我国公司
法未明确规定诉讼担保的对象。目前关于诉讼担保的
对象基本有两种意见: 一是以公司未来对股东可能的
赔偿请求权或者以公司将来可能产生的损失为担保对
象; 二是部分学者认为诉讼担保以将要发生的诉讼费
用为担保对象。若以将要发生的损害为担保对象，则
对股东来说诉讼成本极高，几近等同禁止股东诉讼，例
如上述两位向万科提起诉讼的小股东若真让其提供
12 亿元的担保，则与直接驳回起诉并无实质差别。若
以未来诉讼费用为担保，则担保责任又略显不足，难以
阻碍股东的恶意诉讼。笔者认为，问题的核心是如何
在公司可能遭受损失与股东提供的担保之间找到最
优解。

其二，担保的适用条件模糊。根据我国《公司法》
的规定，被告提出要求，则法院就可以要求原告提供担
保。问题是到底在何种情形下法院可以做出要求担保
的裁定，何种条件下可以拒绝被告的请求，《公司法》
并无明确的规定，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未涉及到这一点。
由于专业的不同，法官很难对撤销公司决议将会造成
何种后果做出全面细致的分析，因此，把自由裁量的权
利完全交给法官是不妥的。

二、股份有限公司决议撤销之诉担保制度完善

路径
基于以上分析，完善股份有限公司决议撤销制度，

主要是从明确担保对象、数额和担保适用条件入手。
有学者主张废除担保制度，提高起诉门槛，以达到阻碍
股东滥诉的目的。笔者以为，取消担保制度，固然有一
定道理，但也难以使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达到平衡。
就现有环境看，担保制度的保留还是必须的，但须加以
完善。

( 一) 明确担保对象与适用条件
对于担保对象现行《公司法》对这个问题并未规

定，明确担保对象是完善公司决议撤销诉讼担保制度
的基础。笔者认为，公司决议撤销诉讼担保的对象应
为公司因股东诉讼可能造成的合理损失。由于公司将
来损失一般较大且关系到众多股东利益，一旦要求原
告提供担保，对原告股东来说负担极大。因此，公司必
须提供确切证据证明股东提起诉并非出于善意目的，
才能要求股东提供担保。而且若公司能够提供确切证
据证明这一点则法院应当要求原告提供担保。

( 二) 提高起诉条件，降低担保要求
现行《公司法》对于原告的起诉条件要求极低，仅

具有股东身份即可提起诉讼，这也是股东滥诉的原因
之一。因此，要提高起诉条件，降低滥诉风险。对此，
可参照适用《公司法》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条件，明确
公司决议撤销之诉的股东必须满足单独或合计持有公
司 1%以上股份。同时，对于持股时间应限定为公司
决议做出前取得股份。

( 三) 创新担保形式，提高担保信用度
当前《公司法》对于担保形式并未做出明确规定，

实践中也都是采用缴纳现金的方式，数额由法官裁量。
上文中论述到 1% 的起诉门槛，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
步，采取“股权 + 现金”的模式: 原告股东以手中股权
和股权价值所对应的现金为担保。1% 股权和其所对
应的价值对股东来说是一个严厉又可承受的责任，并
且 1%股权和其所对应的价值之于股东与公司将来的
损失之于公司二者之间是具有可比性的，也是本文上
述的最优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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